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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 

建设项目名称 溧阳市南渡锯镰刀制造有限公司锯镰刀生产补办环评手续项目 

建设单位名称 溧阳市南渡锯镰刀制造有限公司 

建设项目主管部门 溧阳市环境保护局 

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   扩建    技改    迁建   其他√（划√） 

主要产品名称 锯镰刀 

设计生产能力 100 万把/年 

实际生产能力 与设计生产能力一致 

环评时间 2010 年 7 月 开工日期 / 

投产时间 已投产 现场监测时间 2016.11.17-11.18 

环评报告表 

审批部门 
溧阳市环境保护局 

环评报告表 

编制单位 

上海市环境保护科
技咨询服务中心 

环保设施 

设计单位 
/ 

环保设施 

施工单位 
/ 

投资总概算 50 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5 万元 比例 10% 

实际总投资 50 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5 万元 比例 10% 

验收监测依据 

1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 253 号令)； 

2、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》（国家环保总局第 13

号令，2001 年 12 月）； 

3、《关于转发国家环保总局〈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

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〉通知》（江苏省环境保护局，苏环控

[2000]48 号）； 

4、《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》（江苏省环境保

护局，苏环管[97]122 号）； 

5、《溧阳市南渡锯镰刀制造有限公司锯镰刀生产补办环评手续项

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上海市环境保护科技咨询服务中心，2010

年 7 月）； 

6、《溧阳市南渡锯镰刀制造有限公司锯镰刀生产补办环评手续项

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》（溧阳市环境保护局，溧环表复

[2010]103 号，2010 年 9 月 7 日）； 

7、《溧阳市南渡锯镰刀制造有限公司锯镰刀生产补办环评手续项

目验收监测方案》（常州苏测环境检测有限公司，2016 年 11 月 14

日）； 



 

续表一 

验收监测标准标

号、级别 

1、污水 

项目工艺中冷却废水经沉淀后循环使用，磨口废水和初期雨

水经沉淀后回用于磨口用水；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降解后回用于区

域农田灌溉。 

2、废气 

高频淬火炉开炉、抛光、上油、沾漆及风干过程中产生废气

无组织排放。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见下表： 

污染物 
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

（mg/m
3） 

依据 

颗粒物 1.0 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16297-1996）表 2 中无组织浓

度限值标准 

非甲烷总烃 4.0 

二甲苯 1.2 

3、噪声 

该项目噪声主要为生产设备运行产生的噪声，东、西、南、

北昼间厂界噪声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2 类标准，即昼间≤60dB(A)。 
 



 

表二 

主要生产工艺及污染物产出流程（附示意图） 

一、建设项目概况 

溧阳市南渡锯镰刀制造有限公司位于溧阳市南渡镇芮家村，项目已建

成投产运行数年，本次为补办环保手续，总投资 50 万元，生产规模为年产

100 万把锯镰刀。 

溧阳市南渡锯镰刀制造有限公司于2010年7月委托上海市环境保护科

技咨询服务中心编制了《溧阳市南渡锯镰刀制造有限公司锯镰刀生产补办

环评手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并于 2010 年 9 月 7 日取得了溧阳市环保

局的批复（溧环表复[2010]103 号）。 

该项目现有员工 15 人，采取一班制生产，8 小时/班，300 天/年。 

该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以厂界外扩 50m 范围，目前在此范围内无居民

等环境敏感保护目标。 

项目产品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见表 2-1 

表 2-1 产品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

类别 环评/批复内容 实际内容 

建设内容 年产 100 万把锯镰刀 一致 

生产设备 

63T 冲床 1 台 一致 

30T 冲床 1 台 35T 冲床 1 台 

10T 冲床 1 台 一致 

入齿机 4 台 5 台 

剪板机 1 台 0 

高频淬火炉 1 台 2 台 

抛光机 2 台 一致 

卷床 3 台 0 

水磨边机 3 台 5 台 

/ 电焊机 2 台 

/ 钻床 2 台 

环 

保 

工 

程 

废水处理 

项目工艺中冷却废水经沉淀后循环使用，磨
口废水和初期雨水经沉淀后回用于磨口用水；生
活污水经化粪池降解后回用于区域农田灌溉。 

一致 

废气处理 
项目高频淬火炉开炉、抛光、上油、沾漆及

风干过程中产生废气无组织排放。 
一致 

噪声处理 

项目厂界噪声主要为生产设备运行产生的噪
声，采用消声、减振的措施，并利用厂房隔声等
措施降噪。 

一致 

固废处理 
废钢料、废钢渣、含铁污泥外售综合处理，

化粪池污泥、生活垃圾环卫清运。 
一致 

 



 

续表二 

二、生产工艺流程 

（1）锯镰刀生产工艺流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说明：验收期间该项目生产工艺流程与环评及批复一致。 

工艺流程简述： 

①冲料、入齿：原料45#碳钢板经冲床按照模具冲压成工艺所需形状

和大小，然后经入齿机加工出镰刀齿坯形，供下一步工序使用。 

产污环节：冲料过程产生废钢料S1、冲床工作噪声N1；入齿工序产生

废钢料S2、入齿机工作噪声N2。 

②淬火、冷却：接着将工件送入高频淬火炉内进行淬火。淬火过程是

将工件放在用空心铜管绕城的感应器内，通入中频或高频交流电后，在工

件表面形成同频率的感应电流，将零件表面迅速加热（几秒钟内即可升温

800~1000度,心部仍接近室温）后，立即喷水冷却，使工件表面层淬硬，

其目的是大幅提高钢的强度、硬度、耐磨性、疲劳强度以及韧性等。 

产污环节：淬火炉开炉过程会产生少量热烟气G1，为烟尘，淬火炉噪

声N3；水冷工序产生冷却废水W1。 

③磨口：冷却后的工件送至水磨边机将刀口磨韧口，项目采用湿法水 



 

续表二 

磨，因此无粉尘产生。 

产污环节：磨边机湿法磨口工序产生废水 W2、磨口废钢渣 S3；磨边

机噪声 N4。 

④浸防锈水：将工件置入防锈水中临时保存。防锈水定期补充消耗，

不需要更换。 

⑤煮干：项目采用电加热石灰水，将工作置入其内进行蒸煮，其目的

是使金属表面形成一层氧化膜，以防止金属表面被腐蚀。石灰水定期补充

消耗，不需要更换。 

⑥抛光：采用小型砂轮机进行表面抛光，以去除一些边角刺等。 

产污环节：抛光环节产生少量金属粉尘 G2，抛光机噪声 N5。 

⑦装柄、上油、沾漆 

成品木料与抛光后的工件组装即为成品锯镰刀，锯镰刀在入库前需经

过刀具上油、上漆处理，以防止其生锈。 

上油：采用硬膜油，其中加入 200#汽油混匀，锯镰刀从油里浸润一下

即可。 

沾漆：沾漆的目的为使得工件表面更加光亮，沾漆之后自然风干。 

产污环节：上由工序中，硬膜油和汽油挥发，产生非甲烷总烃废气

G3；沾漆工序中油漆中溶剂挥发，产生二甲苯废气 G4。 

⑧最终成品采用纸箱包装入库。 

三、主要产污环节 

1、废水：项目工艺中冷却废水经沉淀后循环使用，磨口废水和初期

雨水经沉淀后回用于磨口用水；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降解后回用于区域农田

灌溉。 

2、废气：高频淬火炉开炉、抛光、上油、沾漆及风干过程中产生废

气无组织排放。 

3、噪声：项目厂界噪声主要为生产设备运行产生的噪声，采用消声、

减振的措施，并利用厂房隔声等措施降噪。 

4、固体废物：废钢料、废钢渣、含铁污泥外售综合处理，化粪池污

泥、生活垃圾环卫清运。 



 

表三 

主要污染源、污染物处理和排放流程： 

根据该项目现场勘察情况，其污染物产生、防治措施、排放情况及本次验收

监测内容具体见下表 3-1。 

表 3-1 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、防治、排放及验收监测情况一览表 

监测项目污染因子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3-2。 

表 3-2 监测分析方法 

类别 项目名称 分析方法 

噪声 厂界环境噪声 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GB12348-2008 

废气 

颗粒物 《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》GB/T15432－1995 

二甲苯 
《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/二硫化碳解吸-气相色谱法》  

HJ 584--2010 

非甲烷总烃 
气相色谱法《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》国家环保总局 2003 年 

（第四版增补版）6.1.5.1 
 

污染类别 污染源 污染因子 防治措施 排放情况 验收监测情况 

废气 

淬火炉开

炉、抛光、

上油、沾漆

及风干 

颗粒物、二甲

苯、非甲烷总

烃 

/ 无组织排放 

上风向 1 个点，下风

向 3 个点，每天监测 

3 次，连续监测 2 天 

噪声 生产设备 

采用消声、减

振的措施，并

利用厂房隔声 

持续排放 

东、西、南、北厂界

各设一个监测点，昼

间监测 1 次，连续监

测 2 天 

固废 

废钢料 外卖综合处理 

/ 环境管理检查 

废钢渣 外卖综合处理 

含铁污泥 外售综合处理 

生活垃圾 环卫清运 

化粪池污泥 环卫清运 



 

续表三 

废气监测点位示意图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说明：验收期间该项目厂区平面布置图与环评及批复一致。 

注： 

   ○1#、○2#、○3#、○4#为 11 月 17 日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； 

○5#、○6#、○7#、○8#为 11 月 18 日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点； 

2016 年 11 月 17 日，天气晴，风向为北，风速<5m/s； 

2016 年 11 月 18 日，天气晴，风向为南，风速<5m/s； 

○2# 

○3# 

○4# 

○1# 

○8# 
○7# 

○6# 

○5# 



 

续表三 

卫生防护距离示意图： 

该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厂界外扩 50m 范围，目前在此范围内无居民等环

境敏感保护目标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说明：验收期间该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图与环评及批复一致。 



 

表四、废气监测结果 

废气来源  
监测  

日期  

监测  

项目  
监测点位  

监测结果（mg/ m
3）  执行标准

（mg/ m
3） 

参照标准  

（mg/m
3）  

备注  

1 2 3 最大值  

无组织废气  

 

11 月 17 日  

颗粒物  

1# 0.196 0.196 0.054 0.196 / / 

1.1#、 5#点

为参照点，

不 作 限 值

要求 ; 

 

2# 0.179 0.214 0.393 0.393 

1.0 

/ 

3# 0.196 0.214 0.268 0.268 / 

4# 0.196 0.143 0.357 0.357 / 

11 月 18 日  

5# 0.160 0.107 0.214 0.214 / / 

6# 0.232 0.178 0.214 0.232 

1.0 

/ 

7# 0.196 0.196 0.249 0.249 / 

8# 0.178 0.214 0.214 0.214 / 



 

续表四、废气监测结果 

废气来源  
监测  

日期  

监测  

项目  
监测点位  

监测结果（mg/ m
3）  

执行标准  参照标准  备注  

1 2 3 最大值  

无组织废气  

 

11 月 17 日  

二甲苯  

1# ND ND ND ND / / 

1.1#、 5#点

为参照点，

不 作 限 值

要求；  

2.“ND”表

示 浓 度 未

检出；  

3.二甲苯最

低 检 出 浓

度 为
0.02mg/ m

3
 

 

 

2# ND ND ND ND 

1.2 

/ 

3# ND ND ND ND / 

4# ND ND ND ND / 

11 月 18 日  

5# ND ND ND ND / / 

6# ND ND ND ND 

1.2 

/ 

7# ND ND ND ND / 

8# ND ND ND ND / 



 

续表四、废气监测结果 

废气来源  
监测  

日期  

监测  

项目  
监测点位  

监测结果（mg/ m
3）  

执行标准  参照标准  备注  

1 2 3 最大值  

无组织废气  

 

11 月 17 日  

非甲烷总

烃  

1# 1.11 1.33 1.43 1.43 / / 

1.1#、 5#点

为参照点，

不 作 限 值

要求；  

2# 1.36 1.18 1.30 1.36 

4.0 

/ 

3# 1.25 1.38 1.37 1.38 / 

4# 1.30 1.36 1.38 1.38 / 

11 月 18 日  

5# 1.13 1.14 1.11 1.14 / / 

6# 1.20 1.10 1.16 1.20 

4.0 

/ 

7# 1.24 1.14 1.10 1.24 / 

8# 1.11 1.14 1.14 1.14 / 



 

续表四、废水监测结果（此页无正文） 

监测点位  监测项目  监测日期  

监  测  结  果（mg/L）  

处理效率  

（%）  

执行标准  

标准值

（mg/L）  

参照标准

标准值

（mg/L）  

备注  

1 2 3 均值或范围  

 

 

 

       

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

 

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

 

表五、噪声及工况监测结果 

噪声监测 

点位布设 

（示意图） 

监测结果 

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点位示意图： 

 

注：▲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点，共 4 个。  

             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结果表           dB(A) 

监测

时间  
监测点位  

监测值  标准值  超标值  

昼间  夜间  昼间  夜间  昼间  夜间  

11.17 

1#（东厂界） 58.7 / 

60 / 

0 / 

2#（北厂界） 59.0 / 0 / 

3#（西厂界） 57.5 / 0 / 

4#（南厂界） 57.0 / 0 / 

11.18 

1#（东厂界） 58.5 / 0 / 

2#（北厂界） 58.5 / 0 / 

3#（西厂界） 56.7 / 0 / 

4#（南厂界） 56.5 / 0 / 

备注  
2016 年 11 月 17 日，天气晴，风速<5m/s； 

2016 年 11 月 18 日，天气晴，风速<5m/s； 
 

监测工况及

必要的原材

料监测结果 

监测期间，溧阳市南渡锯镰刀制造有限公司锯镰刀生产补

办环评手续项目实际生产能力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 75%，符合

验收监测的要求。具体见生产情况说明。 

▲2# 

▲3# 

▲1# 

▲4# 



 

表六、环保检查结果 

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处理：  

废钢料 1t/a、废钢渣 0.1t/a、含铁污泥 0.3t/a 外售综合处理，化粪池污泥

0.1t/a、生活垃圾 4.5t/a 环卫清运。 

绿化、生态恢复措施及恢复情况： 

    依托现有绿化 

环保管理制度及人员责任分工： 

无专职环保人员及环保管理制度 

监测手段及人员配置：  

无监测分析能力 

应急计划：  

无 

存在的问题：  

污水排口未设置环保标志牌  

其它：  

无 



 

表七、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

一、验收监测结论： 

1、项目概况 

溧阳市南渡锯镰刀制造有限公司位于溧阳市南渡镇芮家村，项目已建成投

产运行数年，本次为补办环保手续，总投资 50 万元，生产规模为年产 100 万

把锯镰刀。 

溧阳市南渡锯镰刀制造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7 月委托上海市环境保护科技

咨询服务中心编制了《溧阳市南渡锯镰刀制造有限公司锯镰刀生产补办环评手

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并于 2010 年 9 月 7 日取得了溧阳市环保局的批复

（溧环表复[2010]103 号）。 

该项目现有员工 15 人，采取一班制生产，8 小时/班，300 天/年。 

该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以厂界外扩 50m 范围，目前在此范围内无居民等环

境敏感保护目标。 

监测期间，溧阳市南渡锯镰刀制造有限公司锯镰刀生产补办环评手续项目

实际生产能力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 75%，符合验收监测的要求。具体见生产情

况说明。 

2016 年 11 月 17 日，天气晴，风向为北，风速<5m/s； 

2016 年 11 月 18 日，天气晴，风向为南，风速<5m/s； 

2、污水：本次废水未作检测，不作评价； 

3、废气：经监测，2016 年 11 月 17 日、18 日无组织废气颗粒物、二甲苯、

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均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

2 无组织标准限值要求。 

4、噪声: 经监测，2016 年 11 月 17 日、18 日东、西、南、北昼间厂界噪

声均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 类标准，即

昼间≤60dB(A)。 

5、固体废物：废钢料 1t/a、废钢渣 0.1t/a、含铁污泥 0.3t/a 外售综合处理，

化粪池污泥 0.1t/a、生活垃圾 4.5t/a 环卫清运。 



 

续表七、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

二、建议 

   尽快在污水排口设置环保标识牌。 

三、附件 

1、《溧阳市南渡锯镰刀制造有限公司锯镰刀生产补办环评手续项目环境

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》（溧阳市环境保护局，溧环表复[2010]103 号，2010

年 9 月 7 日）； 

2、验收报告表编制人员资质证书； 

    3、厂方提供的相关资料。 

 


